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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绿色领军企业评定标准 

 

一、基本要求（否决项） 

1.按照《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》（GB/T24001—

2016/ISO14001:2015），建立实施企业环境管理体系。 

2.生产工艺装备及产品符合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》

有关要求，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部分工业行业淘

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》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

单指南》《﹤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﹥江苏省实施细则》

《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江苏省化工产业

结构调整限制、淘汰和禁止目录》等国家、省明确的限制、淘汰

和禁止类。 

3.企业在线监测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 

4.近三年内无重大及以上环境违法违规行为，未发生突发环

境事件。 

企业存在上述任一否决项的，不得申报。 

二、评分指标 

1.工艺装备。生产工艺水平、通用装备运行效率、通用用能

设备标准达到行业先进水平，其标准在行业清洁生产基准等级越

优得分越高，满分18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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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节能降耗。产品综合能耗、产品电耗、产品水耗达到行业

先进水平，其标准在行业清洁生产基准等级越优得分越高，满分

18分。 

3.循环利用。产品可回收利用率、有害物质使用、固体废物

资源化综合利用、用水循环利用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，其标准在

行业清洁生产基准等级越优得分越高，满分23分。 

4.污染排放。污染治理设施、污染监测监控能力、碳排放、

水污染物排放、大气污染物排放、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理、

噪声排放达到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法规规范标准要求，处于行业先

进水平，其标准在行业清洁生产基准等级越优得分越高，满分41

分。 

三、加分项目 

申报企业及其产品三年内获得省级以上工业产品绿色设计

示范企业、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、重点用水企业水效

领跑者、废旧材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企业、用能产品能效领跑者、

绿色设计产品、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等荣誉的，以及企业通过

清洁生产审核的，每有1项，加5分，可累计加分，同类荣誉计算

1次。 

说明：以上注文号或日期的引用标准、规范、文件，仅注文

号或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；未注文号或日期的引用标准、规

范、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本文件。 

评分指标具体细则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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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发展领军企业评分指标 

一级

指标 

序

号 
二级指标 是否具备申报条件（在□内打√） 

基本

要求 

1 

按照《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》

（GB/T24001—2016/ISO14001:2015），建立实

施企业环境管理体系。 

是  □ 否  □ 

2 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要求。 是  □ 否  □ 

3 在线监测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 是  □ 否  □ 

4 
近三年内无重大及以上环境违法违规行为，未

发生突发环境事件。 
是  □ 否  □ 

一级

指标 

序

号 
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

工艺

装备 

1 
生产工艺

水平 

企业没有采用国家限制、淘汰和禁止类生产工艺，达到行业清洁生产

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

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2 
通用装备

运行效率 

企业采用的通用装备及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、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

该设备经济运行的标准要求，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

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3 
通用用能

设备标准 

企业通用用能设备使用节能型或效率高、能耗低、水耗低、物耗低的

产品，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

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节能

降耗 

4 
产品综合

能耗 

产品全生命周期能耗较低，达到能耗限额国家标准，为同类型可比产

品中能效领先的产品，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

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5 产品电耗 

产品单位电耗达到国家标准，且在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，达到行

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

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6 产品水耗 

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，生产用水满足国家对本行业用水定额要求，

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

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循环

利用 

7 
产品可回

收利用率 

企业使用回收材料、可回收原料，且满足国家对本行业标准要求，产品可

回收利用率达到80%以上，得6分；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达到50%以上，得4分；

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达到30%以上，得2分；产品不可回收利用，得0分。 

 

8 
有害物质

使用 

产品（包括原料和辅料）未使用国家、行业明令禁止和淘汰的原材料，

得5分，若使用得0分。 
 

9 

固体废物

资源化综

合利用 

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

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 

10 
用水循环

利用率 

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

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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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

排放 

11 
污染治理

设施 

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施，处理能力应与生产排放相适应。污染治

理设施通过监管部门验收，得5分，未通过验收的不得分。 
 

12 
污染监测

监控能力 

排污许可证中的自行监测方案符合国家规范要求，建立全污染物监测

监控能力。自行监测方案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并严格落实的得5分；建立

形成全污染物监测监控能力的得5分；反之不得分。 

 

13 碳排放 

单位产品碳排放指标位于行业前20%水平，得3分（装备、电子、电器

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）；位于前5%的，

得6分；其他得0分。 

 

14 
水污染物

排放 

水污染物排放应低于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，满足区域排放总量控制

要求，特殊区域内的企业还应满足区域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，

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处理能力和资质的处理企业处

理。排放值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

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15 
大气污染

物排放 

大气污染物排放应低于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，满足区域排放总量控

制要求，重点行业企业还应满足超低排放标准要求。排放值达到行业

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

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16 

固体废物

危险废物

产生和处

理 

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的处理应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

策标准，无法自行处理的，应交由具备相应处理能力和资质的企业进

行处理。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理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，

得6分；达到II级基准值，得4分；达到III级基准值，得2分。 

 

17 噪声排放 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低于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。监管部门监督性监

测或企业自主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噪声监测，达标的，得2分，不

达标的，得0分。 

 

一级

指标 

序

号 
二级指标 是否具备，每有1项，加5分（在□内打√） 

加加

分项

目 

1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是  □ 否  □ 

2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是  □ 否  □ 

3 绿色工厂 是  □ 否  □ 

4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是  □ 否  □ 

5 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是  □ 否  □ 

6 废旧材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企业 是  □ 否  □ 

7 用能产品能效领跑者 是  □ 否  □ 

8 绿色设计产品 是  □ 否  □ 

9 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 是  □ 否  □ 

总得分  


